
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移动设备显示屏意外损坏保险（2020A 款）费率

一、基准费率：5%

二、费率调整系数：

1、显示屏调整系数

显示屏类型 调整系数

曲面屏 1.3

全面屏 1.0

传统直面屏 0.6

2、销售渠道调整系数

销售渠道 调整系数

网络直销、网络中介等网络渠道 1.1

传统中介、个人营销等渠道 1.0

门店销售 0.9

金融分期 0.8

传统直销渠道 0.6

3、承保数量调整系数

承保数量（部、台） 调整系数

小于等于 500 1.0

(500,2000] 0.9

(2000,5000] 0.8

(5000,10000] 0.7

10000 台以上 0.6

4、保险金额调整系数

保险金额（元） 调整系数

小于等于 500 1.1

(500,1500] 0.9

大于 1500 0.7

5、免赔率调整系数

免赔率 调整系数

小于等于 10% 1.0

(10%,30%] 0.9

(30%,40%] 0.8

(40%,50%] 0.7



大于 50% 0.6

注：免赔率=免赔额/保险金额

6、保险标的使用程度调整系数

保险金额（元） 调整系数

保险标的已使用或全部为已使用 1.3

保险标的新旧均有 1.0

保险标的新购置或全部为新购置 0.7

7、投保人地区调整系数

地区类型 调整系数

县、乡镇及其他地区 1.2

中小城市城区内 1.0

其他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省会城市 0.9

北上广深四城市 0.7

三、短期系数

保险期间（个月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

短期费率系数（%）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85 90 95 100

1、保险期间在 1个月以上，不足 2个月的，按 2个月计算；保险期间在 2个月以上，不足

3个月的，按 3个月计算，依此类推。

2、保险期间不满 1个月，按 1个月计算。

四、保费计算公式

保险费=保险金额×基准费率×费率调整系数之积×短期系数


